臺北市立啟明學校101年度特殊教育類性別平等教學暨教材分享研習實施計畫
一、依據：

(一)臺北市101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。 

(二)臺北市政府101年度推展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。 
(三)臺北市政府營造友善同志環境實施計畫。
(四)本校101年度推展性別平等教育重點學校實施計畫。

二、目的：

(一)探討、統整與落實性別平等教育多元議題融入教學。
(二)透過分享增進特教教師性別平等教育教學效能。
(三)鼓勵教師形成專業學習社群，經驗傳承資源共享。

三、指導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

四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
五、承辦單位：臺北市立啟明學校
六、研習地點：臺北市立啟明學校3樓會議室
（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207巷1號）
七、參加對象：本市各教育階段特殊教育教師及有興趣之普通班教師，參加人員核予公假登記。

八、辦理時間：101年4月25日（星期三）12:30-16:30。
九、流程表：

	時間
	講題
	講座／主持

	12:30-13:00
	報到
	臺北市立啟明學校

實習輔導處
視障教育資源中心

	13:00-14:00
	當性別平等教育遇到特殊教育PART1
「視覺障礙類」性別平等教學暨教材分享
	臺北市立啟明學校
黃雪芳老師

	14:00-16:00
	當性別平等教育遇到特殊教育PART2
「智能障礙類」性別平等教學暨教材分享
	臺北市立啟智學校
周春芬老師

	16:00-16:30
	綜合座談
	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長官

臺北市立啟明學校

胡冠璋校長

黃雪芳老師

周春芬老師


十、報名方式：請於101年4月23日前逕至教育部特教通報網（http://www.set.edu.tw/actclass/act/default.asp）自行完成線上報名，若有疑問或研習相關問題請逕洽承辦人李昱昕組長，電話：28740670轉1501。

十一、研習核章：全程參加研習人員核予4小時研習時數。

十二、經費：本研習費用自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性別平等教育重點學校經費項
            下支應。
十三、本計畫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備註：1、研習當日請準時參加，並請於研習結束後交回研習意見回饋單。
      2、本校不提供停車，建請搭乘大眾運輸工具。

      3、為響應環保，請自備環保杯。

      4、本研習報名務必於報名期間內完成，現場報名系統無法再自行登  

         錄事宜，致無法核予研習時數。
      5、交通方式：

         （1）校址： 11148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207巷1號

         （2）公車直達： 203、279、285、685、606、616、645、646、紅12、紅15

                   「啟智學校站」下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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